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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44 号

申 请 人：安徽某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

被申请人: 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申请人安徽某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

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

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人社监察理决字〔2023〕

第 XXX 号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处理决定没有事实

依据。1.申请人与李某某、谭某某签订有劳务承包合同，并已按

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工程款，李某某已签署承诺书并承诺结清所

有工人工资。李某某班组、丁某某班组等人与申请人无合同关系。

关于工人工资，申请人已根据班组长、申请人及总包单位共同确

认的工资表支付完毕，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。2.案涉处理决定

中确认申请人欠付工人工资的证据材料仅有工资表，该份材料无

申请人及总包单位签字确认，未经申请人及总包单位认可，不符

合申请人及一般工地制作工资表的形式，且缺乏相对应的出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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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、工作范围等信息，不能证明申请人欠付案涉处理决定中有关

人员的工资。综上，被申请人未深入调查核实情况、未取得有效

证据材料，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违反公平公正原则，请求复议

机关予以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凿。2023 年 1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接到丁某某等人投

诉申请人拖欠其班组农民工工资后即展开调查。经查，申请人将

周口某某项目内砼工（36~37#、51~52#、58#）、瓦工（55#、59~60#）

承包给李某某，将瓦工 38 号楼及附属地库承包给谭某某。丁某

某班组 23 人从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跟随李某某在案涉

项目工地干活，被拖欠工资 XX 元；李某某班组 19 人从 2020 年

8 月至今跟随李某某在案涉项目工地干活，被拖欠工资 XX；谭

某某班组 3人自 2020年 5月至 2022年 7月在案涉项目工地干活，

被拖欠工资 XX 元。申请人将承包的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有用工

资质的李某某、谭某某，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，未对工地进行

有效管理，未直接向工人发放工资，此行为属违法分包行为，申

请人应对工人工资负直接支付责任。被申请人接到投诉后即与申

请人负责人联系，要求核实发放农民工工资，申请人未积极解决

欠薪问题，导致工人多次信访，被申请人多次进行现场协调。申

请人既未提供工人考勤表、工资发放表等证据证明其已足额发放

农民工工资，也未拿出具体解决方案，被申请人依据工人提供的

工资表，工人、包工头询问笔录等证据认定该公司拖欠工资事实

成立。2.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。被

申请人接到投诉后，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向申请人下达了《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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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问通知书》，通知申请人提供劳动者考勤表、工资发放表、劳

动合同书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相关材料，申请人不配合提供相关

材料。2023 年 1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《限期整改指

令书》，申请人未在限期内执行指令书要求。2023 年 2 月 8 日，

被申请人下达《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》，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

提出申辩。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

十条的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《保障农民工支付条例》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16〕

121 号）等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XX 日作出案涉行政

处理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申请人。3.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

和法律依据。申请人在复议期间提交的李某某班组、谭某某班组

农民工工资代发申请表、各班组工资汇总表等材料，仅证明申请

人曾经向工人发放工资，无法证明已足额发放工人工资。因申请

人将工程违法分包给李某某、谭某某，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、

约定工资，也未对李某某、谭某某与工人约定的工资提出异议，

所以，李某某、谭某某认可的工资数目应作为确认工资数额的证

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安徽某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李某

某、谭某某签订《建设工程劳务施工合同》及补充协议，将周口

某某项目部分施工分包给二人，由二人分别带领工人施工。2023

年 1 月 11 日，李某某班组的李某某、丁某某等人向被申请人周

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申请人拖欠

42 名工人工资 XX 元。李某某、丁某某向被申请人提供工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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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表、工人信息登记表及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结算书等

相关材料。被申请人当日予以立案并作出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

问通知书》（周人社监察询通字〔2023〕第 XX 号），要求申请

人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 10 时前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工资保证

金缴纳情况、李某某班组的承包合同、劳动合同书、考勤表、工

资表、工资发放情况、工人工资表核实情况、出现工资拖欠的情

况说明及整改措施等材料。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仅提交了劳务施

工合同、结算承诺函、工程结算书，未提供调查询问通知书中要

求的其他证据材料。2023 年 1 月 16 日，谭某某班组谭某某、谭

某某、周某某三人称申请人拖欠 3 人工资共计 XX 元。2023 年 1

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

书》（周人社监察令字〔2023〕第 XX 号），责令申请人自收到

该指令书之日起三日内依法核算并足额发放拖欠的农民工工资，

并告知申请人拒不履行限期整改指令的，将依法作出处罚及行政

处理。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限期整改指令书的内容。2023

年 2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某某项目部现场负责人翁某某进

行调查询问，翁某某称确实存在欠薪情况，但对具体数额有争议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》（周

人社监察理先告字〔2023〕第 XXX 号）并直接送达翁某某，告

知申请人拖欠丁某某班组 XX 元、谭某某班组 XX 元事实成立，

拟作出责令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足额支付的行政处理决定。申请

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陈述和申辩。2023 年 3 月 X 日，周口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行政审批后作出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

理决定书》（周人社监察理决字〔2023〕第 XXX 号），责令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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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自收到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足额发放李某某班组

19 人 XX 元、丁某某班组 23 人 XX 元、谭某某班组 3 人 XX 元

工资。申请人对该处理决定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李某某班组、谭某某班组

农民工工资代发申请表、各班组工资汇总表、委托付款函及承诺

书等相关材料。

另查明，周口某某项目总承包方为安徽省某某工程有限公

司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建设工程劳务施工合同》及补

充协议；2.投诉登记表；3.工人信息表、身份证明；4.立案审批表；

5.调查询问笔录；6.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》（周人社监

察询通字〔2023〕第 XX 号）及送达回证；7.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

整改指令书》（周人社监察令字〔2023〕第 XX 号）及送达回证；

8.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理（处罚）事先告知审批表；9.《劳动保障

监察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》（周人社监察理先告字〔2023〕第 XXX

号）及送达回证；10.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理（处罚）决定审批表；

11.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周人社监察理决字〔2023〕

第 XXX 号）及送达回证；12.李某某班组及谭某某班组农民工工资

代发申请表、各班组工资汇总表、委托付款函及承诺书；13.劳动

保障监察行政执法委托书及行政执法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

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16〕121 号）规定，建

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企业或分包企业将工程违法发包、转包或违

法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个人,致使拖欠农民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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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的,由建设单位或违法企业依法承担直接清偿责任。《保障农

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五十条规定，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就拖欠工

资存在争议，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依法由其保存的劳动合同、职工

名册、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等材料；不提供的，依法承担不利后

果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作为分包企业，将承包工程又违法分包给不

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李某某、谭某某，其应对农民工工资承担直

接支付责任。被申请人接到李某某等人投诉后，向申请人送达了

调查询问通知书，申请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劳动合同、职

工名册、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等材料，但申请人并未向被申请人

提交上述材料。被申请人作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履行职责时负有

认真调查核实的义务，申请人对其不认可拖欠工资的投诉亦负有

举证责任，申请人在收到被申请人送达的调查询问通知书后未提

交上述材料，应承担不利后果，被申请人依据工人提供的工资表、

询问笔录等证据认定申请人拖欠投诉工人的工资数额，并不违反

法律法规的规定。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李某某

班组、谭某某班组农民工工资代发申请表、各班组工资汇总表、

委托付款函及承诺书等相关材料，虽然上述材料能证明申请人直

接向工人发放了工资，但因申请人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、未建

立工人名册及对工人进行考勤管理，上述材料并不能证明已向工

人足额发放工资。故申请人称不存在拖欠工资的理由，本机关不

予支持。

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劳动保障行政

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,根据调查、检

查的结果,作出以下处理：（二）对应当改正未改正的,依法责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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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或者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根据查明事

实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理决定，认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适用依

据正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“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

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周人社监察理决

字〔2023〕第 XXX 号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5 月 31 日

抄告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
